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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情况时承诺

：

１

、

自愿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

监管部门可以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

；

２

、

相关责任主体公开就个体行为向社会公众道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

３

、

对未履行承诺的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内部给予经济处罚或其它处分

；

４

、

相关责任主体就个体行为主动延长六个月的锁定期

，

即自在其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延长六个

月锁定期

；

或在其持有股份已经解禁后

，

自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之日起增加六个月锁定期

；

５

、

离职或职务发生变动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受以上条款的约束

。

（

五

）

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为填补本次发行可能导致的投资者即期回报减少

，

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

增强公司的业务实力和盈利能力

，

尽量减少本次发行对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以及每股收益摊薄的

影响

。

公司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

１

、

统筹安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

，

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速度

，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早达到预期效益

；

２

、

加强与现有主要客户的合作

，

不断提升研发能力以满足主要客户的新需求

，

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

以更好地服务于客户

；

３

、

强化资金管理

，

加大成本控制力度

，

降低公司成本费用

，

提升公司利润率

；

４

、

落实市场开拓与客户开发计划

，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

５

、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

确保募集资金规范和有效使用

；

６

、

完善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

公司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及其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

１

、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益

；

２

、

本人将严格自律并积极使公司采取实际有效措施

，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

进行约束

；

３

、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

、

消费活动

；

４

、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提名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

５

、

本人将积极促使承诺公司未来制定

、

修改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上述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

６

、

本人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

，

积极采取一切必要

、

合理

措施

，

使上述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

同时

，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其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

不侵占公司利益

。

（

六

）

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

公司章程

（

草案

）》。

本次发行并上市后

，

公司的利润分配

政策如下

：

１

、

公司重视全体股东的利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的同时

，

必

须充分听取和考虑中小股东的呼声和要求

，

并制定相应的措施确保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

２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是确保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得以实现的重要措施

。

公司将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

，

具体如下

：

（

１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并坚持如下原则

：

①

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

②

存在未弥补亏损

、

不得

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原则

；

③

同股同权

、

同股同利的原则

；

④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参与分配利润的

原则

。

（

２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将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

。

在利润分配的方式中

，

现金分红优于股票分配

。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

，

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

利润分配

，

且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其中

，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且现金流

充裕

，

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３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

自身经营模式

、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制定以下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

４

）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

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５

）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

，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

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

另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

６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

７

）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

、

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

盈利情况

、

资金需求和股东

回报规划提出

、

拟定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

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独立发表意见并公开披露

。

（

８

）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例

、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

（

９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

（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

、

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二分之一

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

（

１０

）

公司年度盈利

，

管理层

、

董事会未提出

、

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

，

管理层需就此向董事会提交详细

的情况说明

，

包括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

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或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

批准

，

并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

（

１１

）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

，

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

，

就相关政策

、

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

（

１２

）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

说明是

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

机制是否完备

，

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

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

还要详细说明调整

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

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

，

应在年报中详细说明

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

１３

）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因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

确需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由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发表意见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公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

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

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

１４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

资金

。

（

七

）

公司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实现的未分配利润作为滚存利润

，

于公司完

成公开发行股票后

，

由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登记在册的新老股东共享

。

（

八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恩本签署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

：

本人

，

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

，

及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控制的企业目前未从事或参与

同基蛋生物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行为

；

为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

本人

，

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

，

及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控制的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在商业上对基蛋

生物构成竞争的业务

，

或拥有与基蛋生物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

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

或在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中担任或指派

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本人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基蛋生物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

，

也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

上述承诺在本人被认定为基蛋生物实际控制人期

间持续有效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承诺人愿意承担因此而给基蛋生物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

九

）

保荐机构关于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先行赔付的承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

，

担任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

Ａ

股

）

并上市事宜的保荐机构

，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服务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

证

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３

］

４２

号

）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保荐机构现作出如下承诺

：

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三

、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

、

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为维护公司上市后股价的稳定

，

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利益

，

公司制定了关于上市后三

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

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触发和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３６

个月内

，

如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时

，

实施股价稳定方案

。

自股价稳定方案触发之日起

，

公司董事会应在

５

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告知稳定方案履行义务人

。

董事会公告后

３

个交易日内

，

相关履行增持义务人将按顺序启动股票增持方案

；

如触发股价稳定方

案时点至股价稳定方案尚未正式实施前或股价稳定方案实施后

，

某日收盘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时

，

则停止实施本阶段股价稳定方案

。

（

二

）

股价稳定方案的具体措施

１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流通股份

。

３６

个月内增持数量最大限额为本次发

行前持股数量的

１０％

。

２

、

发行人回购公司股票

发行人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回购流通股份

。

３６

个月内回购资金最大限额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的

１０％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触发回购条件时

，

制定相关方案并实施

。

该授权自发行人上市后

３６

个月

内有效

。

３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领取薪酬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不低于稳定方案启动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的薪酬在二级市场

增持流通股份

。

对于本次发行后新聘任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在聘任合同中明确上述承诺并要求

履行

。

４

、

增持或回购股票的限定条件

以上股价稳定方案的任何措施都以不影响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对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布的要求为前提

。

５

、

增持或回购股票方案的启动时点

自股价稳定方案触发之日起

，

公司董事会应在

５

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告知股价稳定方案履行义务

人

。

董事会公告后

３

个交易日内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将启动股票增持方案

。

董事会公告后且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履行完增持义务后

，

发行人根据董事会已制定的回购方案

，

于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３

个交易日内开始实施

；

董事会公告后且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发行人履行完增持

及回购义务后

，

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将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３

个交易日内启动股票增持

。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执行股价稳定方案时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增持或回购

股票的时点限制

。

（

三

）

股价稳定方案的优先顺序

触发股价稳定方案时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为第一顺位

，

发行人回购公司股票为第二顺

位

，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为第三顺位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增持到承诺最大数量后

，

公司股价

仍未达到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的

，

则由发行人实施回购

；

发行人用尽最大回购资金后

，

公司股价仍

未达到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的

，

则由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增持义务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履行

完强制增持义务后

，

可自愿增持

。

（

四

）

责任追究机制

自股价稳定方案触发之日起

，

公司董事会应在

５

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

，

并及时公告将采取的具体措

施并履行后续法律程序

。

董事会不履行上述义务的

，

全体董事以上一年度薪酬为限对股东承担赔偿责

任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１０％

以内承担增持义务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不履行上述义务的

，

在限售期满解禁时由公司零元回购上述数量的股票并注销

。

发行人承诺在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以内承担增持义务

，

公司不履行上述义务的

，

以其承诺的最

大回购金额为限对流通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履行增持义务的

，

公司从未来的薪酬中扣除其承诺的最大增持金额

。

四

、

审计报告截至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经营业绩无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点

。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

公司的经营模式

、

主要原材料的

采购

、

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

、

税收政策等均无重大变化

。

五

、

提请特别关注的风险因素

（

一

）

经销商管理风险

公司将优势资源集中在产品研发和生产环节

，

在产品销售环节主要采用经销模式

，

由经销商负责部

分市场区域的开拓和维护

。

该模式是本行业现阶段普遍采用的销售模式

，

有利于网点的快速扩张和开发

市场盲区

，

对产品市场推广

、

提高品牌和市场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

但由于经销商在人

、

财

、

物皆独立

于公司

，

经营计划也根据其业务目标和风险偏好自主确定

。

若部分经销商的经营活动有悖于公司的品牌

经营宗旨

，

或经销商的实力跟不上公司发展

，

则可能导致公司产品销售出现区域性下滑

，

对公司的市场

推广产生不利影响

。

（

二

）

质量控制风险

ＰＯＣＴ

产品需要对原料采购

、

生产

、

运输

、

存储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

。

虽然公司在安全生产

、

操作流

程和质量控制等方面有一系列严格的制度

、

规定和要求

，

但由于采购

、

生产

、

运输

、

存储等环节众多

，

公司

仍面临一定的质量控制风险

。

（

三

）

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ＰＯＣＴ

产品的配方和制备技术是公司主要的核心技术

，

由于

ＰＯＣＴ

产品的特殊性

，

出于保护核心技

术的考虑

，

公司仅对少数关键制备技术申请专利

。

因此

，

公司大量的产品配方和生产制备技术属于专有

技术

。

为防止核心技术失密

，

公司制定了

《

技术文件管理规程

》，

产品配方和制备技术除少数管理和研发

人员掌握外

，

其他人员均无权知晓

；

在生产过程中

，

公司将生产工序进行分解

，

分别由不同部门

、

不同人

员负责和掌握

，

并对所有原料采用编码方式进行管理

。

同时

，

公司与技术人员签署保密协议

，

明确双方在

技术保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

因此

，

虽然公司采取了有效措施

，

很好地保护了核心技术

，

但若不能持续

、

有效地管理

，

仍存在核心技术泄密的可能或者被他人窃取的风险

。

（

四

）

医疗改革和监管政策变化对发行人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国务院颁布

《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

年重点工作任务

》，

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

出了包括

“

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

优化药品购销秩序

，

压缩流通环节

，

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

省范围内推行

‘

两票制

’，

积极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推行

‘

两票制

’，

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业

直接结算药品货款

、

药品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算配送费用

，

压缩中间环节

，

降低虚高价格

”

等具体改革

措施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

《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

》，

要求逐步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

“

两票制

”，

鼓励其他医疗机构推行

“

两票制

”，

减少药品流通领域中间环节

，

提高流通企业集中度

。

截至本摘要签署

日

，

浙江

、

四川

、

湖南

、

陕西

、

山东等地已陆续正式发布相关实施文件

，

并明确实施日期

。

“

两票制

”

的推行旨在规范行业购销秩序

，

缩减流通环节

，

达到逐步降低药价的目的

。

尽管医疗器械

不受上述法规

、

规定的限制

，

但部分县市在具体执行中

，

可能严格要求发行人的产品也执行

“

两票制

”。

因此

，

如果公司在经营策略上不能及时调整具体经营策略

，

顺应国家有关医药改革

、

监管政策方面

的变化

，

尤其当产品销售价格出现下滑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效果不显著时

，

则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下滑的

风险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３

，

３００

万股

，

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的情形

。

本次发行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２５．００％

每股发行价格

【 】

元

发行后市盈率

【 】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４６

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发行后市净率

【 】

元

（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方式

。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中国境

内自然人

、

法人及其他机构

（

中国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需遵守的其他监

管要求所禁止的对象除外

）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者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

元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费用

（

不含税

）

合计

６

，

５０４．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承销费用

：

５

，

６７５．６４８６

万元

；

保荐费用

：

１８８．６７９３

万元

；

审计费用

：

７０．７５４７

万元

；

律师费用

：

６４．１５０９

万元

；

发行手续费用

：

３７．７８５４

万元

；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６６．９８１１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Ｇｅｔｅｉ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

，

Ｉｎｃ．

法定代表人

：

苏恩本

注册资本

：

９

，

９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

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工业开发区博富路

９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

生物

、

生化科技的技术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

；

生物

、

生化试剂

（

除许可证

事项外

）

的研制

、

开发

、

生产及销售

；

三类

６８４０

体外诊断试剂

、

二类

６８４０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生产

；

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基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基蛋有限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账面

净资产折为股份公司股本

９

，

９００

万元

，

每股面值

１

元

，

股份总数为

９

，

９００

万股

，

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中的剩

余部分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前后

，

各股东的持股比例

保持不变

。

（

二

）

发起人情况

发行人设立时的发起人及其持股数量

、

持股比例如下

：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苏恩本

５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３．０２６７

捷富投资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８９４１

杭州捷朗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４２０５

重庆麒厚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７８４

爱基投资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８４２３

许兴德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９７３

华泰紫金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４１６

天津捷元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陈晨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王金福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苏恩奎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５５２０

杭州维思

７３．４６７９ ７３．４６７９ ０．７４２１

孔婷婷

３２．００６７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王勇

３２．００６７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颜彬

９．９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道合投资

３．８０１６ ３．８０１６ ０．０３８４

合计

９

，

９００ ９

，

９００ １００

（

三

）

发行人投入的资产

发行人由基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

在改制设立时整体承继了基蛋有限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

三

、

发行人有关股本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９

，

９００．００

万股

，

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００．００

万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不超过

１３

，

２００．００

万股

。

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

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苏恩本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３．０２６７％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３９．７７００％

捷富投资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８９４１％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７．４２０６％

杭州捷朗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４２０５％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５．５６５４％

重庆麒厚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７８４％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５．００８８％

爱基投资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８４２３％ ５７８．３８７７０ ４．３８１７％

许兴德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９７３％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３．２９８０％

华泰紫金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４１６％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２．８８１２％

天津捷元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４５５０％

陈晨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４５５０％

王金福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４５５０％

苏恩奎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５５２０％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１６４０％

杭州维思

７３．４６７９ ０．７４２１％ ７３．４６７９ ０．５５６６％

孔婷婷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２４２５％

王勇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２４２５％

颜彬

９．９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０．０７５０％

道合投资

３．８０１６ ０．０３８４％ ３．８０１６ ０．０２８８％

本次发行股本

－ － ３

，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９

，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人股东已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作出承诺

，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之

“

二

、

各项重要承诺

”。

（

二

）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１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苏恩本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３．０２６７

２

捷富投资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８９４１

３

杭州捷朗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４２０５

４

重庆麒厚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７８４

５

爱基投资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８４２３

６

许兴德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９７３

７

华泰紫金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４１６

８

天津捷元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９

陈晨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０

王金福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１

苏恩奎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５５２０

１２

杭州维思

７３．４６７９ ７３．４６７９ ０．７４２１

１３

孔婷婷

３２．００６７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１４

王勇

３２．００６７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１５

颜彬

９．９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１６

道合投资

３．８０１６ ３．８０１６ ０．０３８４

合计

９

，

９００ ９

，

９００ １００

２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苏恩本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３．０２６７

２

捷富投资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７９．５１５９ ９．８９４１

３

杭州捷朗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３４．６２９５ ７．４２０５

４

重庆麒厚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１．１６１６ ６．６７８４

５

爱基投资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７８．３８７７ ５．８４２３

６

许兴德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９７３

７

华泰紫金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０．３１８４ ３．８４１６

８

天津捷元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９

陈晨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０

王金福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合计

９５９５．１６９１ ９５９５．１６９１ ９６．９２０９

３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１

苏恩本

５

，

２４９．６４３３ ５３．０２６７％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许兴德

４３５．３３２７ ４．３９７３％

董事

３

陈晨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

４

王金福

１９２．０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

５

苏恩奎

１５３．６４８０ １．５５２０％

董事

６

孔婷婷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监事

７

王勇

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２３３％ －

８

颜彬

９．９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４

、

本次发行前

，

发行人股东中无国家股

、

国有法人股

、

外资股

。

（

三

）

发行人的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全体股东中

，

苏恩本

、

爱基投资

、

苏恩奎

、

孔婷婷

、

王勇存在关联关系

。

苏恩本与苏恩奎为兄弟

关系

；

孔婷婷为苏恩本的配偶的兄弟的配偶

；

王勇为苏恩奎的配偶兄弟

。

苏恩本为爱基投资的实际控制

人

。

捷富投资

、

杭州捷朗

、

杭州维思

、

天津捷元由于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存在关联关系而存在关联关系

；

道

合投资系华泰紫金投资有限公司为满足跟投要求由基金管理团队成员出资设立的跟投主体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四

、

发行人业务情况

（

一

）

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是国内体

外诊断领域

（

尤其是

ＰＯＣＴ

领域

）

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

（

二

）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发行人目前主要产品为自主研发的

ＰＯＣＴ

体外诊断试剂及配套仪器

。

此外

，

发行人也从事部分生

化乳胶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

三

）

主要经营模式

１

、

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根据生产计划定时

、

定量的采购模式

，

制造中心根据当前库存和过去一定时间段的销售出

库情况

，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制定物料采购清单

，

采购部按照物料采购清单进行采购

。

为防止突发情况

，

公

司还设立了安全库存

。

在确定原材料供应商时

，

公司优先考虑供应商提供产品的种类

、

品质和稳定性

，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

虑价格与运输等条件

，

经过严格评审和长期验证

，

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单

，

并与这些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

。

在采购之前

，

公司向合格供应商询价

，

通过比价确定最终的原材料供应商

。

公司对原材料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

，

主要原料依据质管部制定的

《

检验标准

》

按照检验流程检

验合格后入库

，

辅料则由检验员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检验报告或合格证对产品符合性进行验收

。

若检验结

果不符合标准要求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

进行处理

。

２

、

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产成品库存保证与以销定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

试剂生产部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

、

营销中心的销售计划

、

以往的销售数据再结合公司的产成品库存情况

，

对产品销量进行预测

，

依据预测

数据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

公司的生产计划将视销售情况

、

生产能力进行调整

，

随需应变

，

以实现精

益生产

。

在生产过程中

，

公司严格按照医疗器械及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相关标准进行管理

，

对生产的各个环节

依据生产指令和包装指令进行检测和控制

，

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

３

、

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商模式进行销售

。

在与经销商达成合作意向后

，

公司与其签订经销协议

、

就销售

价格

、

结算方式等销售政策进行约定

。

经销商有采购需求时

，

向公司提交采购订单

，

确定具体的采购品

项

、

数量和型号

，

公司按照经销协议约定的销售价格和结算方式向经销商发出商品

。

除了上述经销模式外

，

公司也会直接向各类医疗机构销售产品

。

公司产品交付且符合收入确认原则后确认收入

，

公司同时为相关产品提供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

（

四

）

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体外诊断试剂的主要原材料为包装材料

、

抗原抗体以及

ＮＣ

膜

。

公司体外诊断仪器的主要原材

料为电子硬件

、

机加工件等

。

（

五

）

行业发展情况与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

行业发展概况

（

１

）

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概况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

、

设备

、

器具

、

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

、

材料以及其他类

似或者相关的物品

，

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

。

医疗器械行业涉及生物医药

、

化学

、

机械

、

电子

、

塑料

、

信

息等多个领域

，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

、

知识密集

、

资金密集的技术型产业

。

１

）

全球医疗器械产业稳步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

、

人口增长

、

社会老龄化程度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不断增强

，

全球医疗器械市场需

求持续增长

，

医疗器械行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

据欧盟医疗器械委员会的统计

，

全球医疗器械销售规模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

９００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

，

６９０

亿美元

1

，

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７．１％

。

数据来源

：

欧盟医疗器械委员会

、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

1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

《

2015-2020

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中援引的欧盟医

疗器械委员会数据

。

２

）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呈快速发展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令世界瞩目

，

产业整体步入高速增长阶段

，

市场销售总规模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３４

亿元发展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

５５６

亿元

，

增加了将近

５

倍

2

。

数据来源

：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

赛迪顾问

2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布的

《

2015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蓝皮书

》

和赛迪顾问发布

《

中国医疗器械产

业研究报告

（

2014

）》。

经过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

，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已初步建成了专业门类齐全

、

产业链条完善

、

产业基

础雄厚的产业体系

，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

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

２０１５

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总

规模约为

３

，

０８０

亿元

，

医疗器械市场总规模占同期我国医药市场总规模的比例低

，

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未来仍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

3

。

3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布的

《

2015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蓝皮书

》。

（

２

）

体外诊断行业发展概况

１

）

全球体外诊断行业

２０１３

年全球体外诊断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５５４

亿美元

，

预计到

２０１８

年可达到

７９３

亿美元

。

得益于科技的

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

，

全球体外诊断市场将持续增长

，

预计在

２０１８

年前将保持

７％

的年复合

增长率

4

。

4

Rncos

发表的

Global Point-of-Care Diagnostics Market Outlook 2018

（

May 2014

）。

资料来源

：

Ｒｎｃｏｓ

、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从区域市场格局看

，

２０１４

年

，

最大的体外诊断市场为北美地区

，

占

４４％

，

西欧市场占

３０％

，

日本占

１１％

。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

、

经济增速高

，

随着近几年医疗保障投入和人均医疗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

体外诊断

市场发展迅速

，

但占据的市场份额依然很小

，

仅为

２％

5

。

5

生物谷

BIOONNEWS

视点

，

2015

年第

1

期

《

透视

IVD

试剂行业

》。

从市场细分看

，

按照诊断方式分

，

免疫诊断占

２３％

、

生化诊断占

１７％

、

血液诊断占

１０％

、

分子诊断占

１１％

、

其他诊断占

３９％

6

。

6

生物谷

BIOONNEWS

视点

，

2015

年第

1

期

《

透视

IVD

试剂行业

》。

从应用领域看

，

体外诊断市场可细分为感染性疾病

、

糖尿病

、

癌症

、

心脏病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肾脏

病

、

药物检测和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检测等

7

。

7

生物谷

《

2020

年全球体外诊断

（

IVD

）

市场将达

747

亿美元

》

援引联合市场调研

(Allied Market

Research,AMR)

数据

。

２

）

中国体外诊断行业

２００９

年

，

国内体外诊断行业的市场规模约为

１０８

亿元

，

到

２０１５

年已增长到

４４０

亿元左右

8

。

据中国医

疗器械协会体外诊断系统专业委员会预计

，

未来

５

年我国的体外诊断市场规模年均增幅将在

１５％－２０％

之间

9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

蓝皮书

：

2015

国内体外诊断产业现状

》

9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研究

2014

》

援引

Kalorama Information

、

McEvoy&Farmer

等

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

。

从我国的市场细分看

，

按照诊断方式分

，

免疫诊断占

３５％

、

生化诊断占

３２％

、

血液诊断占

１５％

、

分子诊

断占

５％

、

其他诊断占

１３％

10

。

与全球市场细分构成比较

，

我国其他诊断产品市场份额仅为

１３％

，

小于全球市

场的

３９％

，

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10

生物谷

BIOONNEWS

视点

，

2015

年第

1

期

《

透视

IVD

试剂行业

》。

从人均产品消费看

，

２０１３

年

，

中国体外诊断产品人均年使用量仅为

１．５

美元

，

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使

用量则达到

２５～３０

美元

11

，

这表明

，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11

中国经济导报

，

2013

年中国国际体外诊断峰会发布数据

。

（

３

）

ＰＯＣＴ

行业发展概况

ＰＯＣＴ

属于体外诊断行业的细分领域

，

是近年来体外诊断行业发展较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

１

）

ＰＯＣＴ

产品主要应用领域

ＰＯＣＴ

产品的应用极为广泛

，

包括以下几个领域

：

序号 应用环境 应用领域 主要用途

１

医 院

急诊化验室 及时提供抢救患者的检验信息

医院重症病房 与生理监测器相连提供即时实验室数据

分科门诊

ＣＲＰ

检测

、

心梗心衰检测

、

血

糖检测

、

孕检等

检验科 传染病

、

流感等检测

２

基层医疗机构

卫生院

、

社区门诊和

医师诊所等

尿液分析

、

干式生化检测

、

肝

炎检测等

３

家 庭 个人 血压

、

血糖等各类检测

４

突发事件 救护车等快速救援 心肌标志物及电解质等项目的检测

５

临床应用

儿科疾病

ＣＲＰ

检测

、

炎症检测等

心血管疾病 心梗心衰检测

血液相关疾病

血栓与止血

、

血红蛋白定量和

血细胞计数

、

血液流变分析

、

血沉等检验

感染性疾病

乙肝五项

、

梅毒

、

ＨＩＶ

等的抗原和抗体定

性的快速检测

内分泌疾病

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与尿微量

白蛋白检测

发热性疾病 血常规和

ＣＲＰ

联合检测等

血液生物化学分析

干化学

、

电解质和血气分析

、

Ｈｓ－ＣＲＰ

（

定量金标检测法检测

高敏感

ＣＲＰ

）、

胆固醇芯片等

６

优生优育 孕检

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五项快速检测卡

７

其他 监督执法等 禁毒

、

酒驾

、

食品检测等

在上述领域中

，

医院

、

基层医疗机构

、

家庭

、

突发事件是

ＰＯＣＴ

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

。

２

）

ＰＯＣＴ

行业市场情况

①

全球

ＰＯＣＴ

行业市场情况

ＰＯＣＴ

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稳定发展

，

２０１３

年市场规模已达

１６０

亿美元

，

预计

２０１８

年市场规模将达

２４０

亿美元

，

在

２０１８

年之前将保持

８％

的年复合增长率

12

。

12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研究

2014

》

援引

Rncos2014

年

5

月发布的

《

Global Point-

of-Care Diagnostics Market Outlook 2018

》

数据

。

资料来源

：

Ｒｎｃｏｓ

、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在市场格局方面

，

２０１３

年美国地区市场规模达

７５

亿美元

，

占比为

４７％

，

成为全球最大的

ＰＯＣＴ

消费区

域

；

欧盟市场规模达

４８．７

亿美元

，

占比为

３０％

，

成为第二大

ＰＯＣＴ

消费区域

。

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增长迅速

，

尤其是中国和巴西的市场增长将会成为世界市场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

13

。

13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研究

2014

》

援引

Rncos 2014

年

5

月发布的

《

Global Point-

of-Care Diagnostics Market Outlook 2018

》

数据

。

在产品技术竞争方面

，

全球

ＰＯＣＴ

市场由跨国巨头主导

，

如美国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强生

）、

Ｒｏｃｈｅ

（

罗氏

）

在血糖领域领先

，

美国

Ａｌｅｒｅ

（

美艾利尔

）、

美国

Ａｂｂｏｔｔ

（

雅培

）、

丹麦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

雷度米特

）

等则在血

气

／

电解质

、

心脏标志物等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

在产品需求发展方面

，

由于

ＰＯＣＴ

产品的下游需求增长各异和技术的发展成熟度不同

，

各细分领域

出现了分化

。

近年来

，

血糖检验类

ＰＯＣＴ

产品由于技术和商业推广都较为成熟

，

需求占比逐步下滑

；

心脏

标志物

、

传染性疾病和凝血类

ＰＯＣＴ

产品需求占比则逐步上升

14

。

14

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

《

2014-2018

年中国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市场研究及投资趋势前瞻分析报

告

》。

２０１１

年全球心血管类疾病检测

ＰＯＣＴ

产品的市场规模为

１２．４

亿美元

，

预计到

２０１８

年可达

２８．７

亿美元

，

到

２０１８

年之前

，

年均增长率将超过

１２％

15

。

资料来源

：

ＴｒｉＭａｒｋ

、

中为咨询网

②

我国

ＰＯＣＴ

行业市场情况

ＰＯＣＴ

在我国尚处于发展初期

，

整体市场规模相对美国

、

欧盟等发达国家依然偏小

。

我国人口众多

，

地区发展不均衡

，

医疗资源差异较大

，

是

ＰＯＣＴ

潜在的巨大市场

。

２０１３

年我国

ＰＯＣＴ

市场规模达到了

４．８

亿美元

，

占全球市场的比重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３％

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

预计到

２０１８

年

，

我国

ＰＯＣＴ

市场规模可达

１４．３

亿美元

，

未来几年将保持

２０％

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

16

。

16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研究

2014

》

援引

Rncos 2014

年

5

月发布的

《

Global Point-

of-Care Diagnostics Market Outlook 2018

》

数据

。

资料来源

：

Ｒｎｃｏｓ

、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在我国

，

ＰＯＣＴ

产品主要包括心脏标志物

、

糖尿病

、

感染性疾病

、

血气

／

电解质

、

妊娠

／

排卵

、

凝血

、

血

常规等类别

，

其中妊娠

／

排卵和血常规类

ＰＯＣＴ

检测产品发展较为成熟

，

其他产品还处于导入和成长期

。

具体如下

：

资料来源

：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２

、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

１

）

全球市场竞争情况

从企业竞争看

，

经过多年发展

，

全球体外诊断已成为拥有数百亿美元庞大市场容量的朝阳行业

，

产

业发展成熟

，

市场集中度较高

，

形成了一批著名跨国企业集团

，

包括

Ｒｏｃｈｅ

（

罗氏

）、

美国

Ａｂｂｏｔｔ

（

雅培

）、

德

国

Ｓｉｅｍｅｎｓ

（

西门子

）、

美国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强生

）

等

。

这些企业具有产品线丰富

、

质量稳定

、

技术含量

高和设备制造精密等优势

，

不仅包括各类体外诊断试剂

，

还包括各类诊断仪器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技术

服务

，

在全球体外诊断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

（

２

）

国内市场竞争情况

我国体外诊断产业仍处于成长期

，

国内行业集中度较低

，

厂家数量多

，

且大部分为中小企业

，

产品品

种少

，

主要为试剂厂商

，

辅以代理国外仪器

。

国内企业市场割据竞争的格局较为明显

，

实力较强的综合性

企业较少

，

行业内排名靠前的企业主要是在某一领域具备竞争优势

。

国际知名体外诊断产品厂商依靠其产品质量

、

品牌知名度以及国内销售服务商的优质服务

，

受到国

内医疗机构的广泛认同

，

其产品在三级医院等国内高端市场占据主流市场地位

，

且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同

类国产产品

。

虽然

，

我国体外诊断厂商在国内高端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

，

但在区域市场

、

部分体外诊断细分领域

和产品成本价格上具有优势

。

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

，

国内企业在中低端体外诊断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争

力

。

随着国内企业在高端体外诊断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和国家相关鼓励政策的推进实施

，

我

国体外诊断产品技术研发能力和精密电子设备制造能力将大幅提升

，

部分国内企业在

ＰＯＣＴ

等体外诊

断细分产品领域已经接近或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逐步打破了国外企业体外诊断产品在国内高端市

场的垄断格局

。

五

、

与发行人业务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固定资产

公司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运输工具

、

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等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固定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

项目 资产原值

（

万元

）

累计折旧

（

万元

）

资产净值

（

万元

）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６

，

６０１．４９ １

，

１１０．８９ ５

，

４９０．６０ ８３．１７％

机器设备

５

，

６７３．２２ １

，

０９９．２０ ４

，

５７４．０２ ８０．６２％

运输工具

１

，

１８６．２９ ６０２．８２ ５８３．４７ ４９．１８％

电子设备

２

，

０２１．６９ ７０２．４７ １

，

３１９．２２ ６５．２５％

其他设备

５１８．５５ ２８４．３８ ２３４．１７ ４５．１６％

合计

１６

，

００１．２６ ３

，

７９９．７７ １２

，

２０１．４８ ７６．２５％

成都基蛋购置的办公用房账面价值

６９８．９０

万元

，

该项固定资产的产权证书尚在办理过程中

。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

公司拥有

１４

处房屋所有权

，

具体情形如下

：

序

号

所有权人

《

房屋所有权证

》

证号

座落

建筑面积

（

㎡

）

用途

是否系主要生产

经营场所

他项权利

１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变字

第

３２２３７３

号

六合区大厂博富路

９

号

５

，

２９４．８

厂房 是 无

２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变字

第

３２２３７４

号

六合区大厂沿江工

业开发区博富路

９

号

５

，

２９０．３１

厂房 是 无

３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变字

第

３２２３７５

号

六合区大厂沿江工

业开发区博富路

９

号

４

，

７４４．１６

厂房 是 无

４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变字

第

３２２３７６

号

六合区大厂博富路

９

号

４

，

７４１．２８

厂房 是 无

５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８５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２１０１

室

１１０．９３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６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８９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１７０４

室

１２５．５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７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０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１８０１

室

１１０．９３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８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１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１６０４

室

１２５．５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９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２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９０１

室

１１０．９３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１０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３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１５０４

室

１２５．５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１１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４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２３０１

室

１１０．９３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１２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５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１８０４

室

１２５．５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１３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３９６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１９０４

室

１２５．５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１４

发行人

宁房权证六转字

第

３３０４００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

单元

８０１

室

１１０．９３

住宅 否

，

系员工宿舍 无

成都基蛋与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署

《

房屋买卖合同

》，

成都基蛋向汇源集团有限公

司购买位于成都高新区

（

西区

）

西芯大道

５

号第

１０

幢

１０

层的

１

、

２

号房

，

建筑面积为

１

，

０１８．１４

平方米

，

其中

，

套

内建筑面积

８６９．３

平方米

。

就上述房屋

，

成都基蛋已支付全部购房款

，

但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

（

二

）

无形资产

１

、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

序号 权利人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证号

座落

使用权面积

（

㎡

）

用途 类型

是否系主要生

产经营场所

他项权

利

１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４３０６

号

六合区博富路

９

号

２６

，

２７７．９０

工业 受让 是 无

２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９５９

号

六合区紫金

（

六

合中山

）

科技创

业特别社区

２６

，

７４７．２４

科教用

地

出让 正在建设 无

３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７６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１９０４

室

６．０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４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７８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１７０４

室

５．３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５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７９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２３０１

室

５．３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６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０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２１０１

室

５．３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７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２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８０１

室

６．０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８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３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１５０４

室

５．３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９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４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９０１

室

５．３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１０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５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１８０１

室

６．０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１１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６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１６０４

室

６．０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１２

发行人

宁六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５１８７

号

六合区大厂荣鑫

路

８８

号梧桐世家

６

幢一单元

１８０４

室

６．０１

城镇单

一住宅

用地

受让

否

，

系员工宿

舍

无

１３

吉林基蛋

长国用

（

２０１６

）

第

０９１００００８８

号

高新开发区北区

雅安路

１３

，

２１４

工业用

地

出让

未开工建设

，

拟作为经营场

所

无

（上接A33版）


